
機構為本加強院舍

Agency-based Enhancement of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為多元化社會服務機構，服
務包括綜合家庭服務、臨床心理服務、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兒童之家、寄養服務、綜合青少
年服務中心、課餘託管、青少年中心、學校社
會工作服務、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服務、
深宵外展服務及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

機構為本加強院舍專業人員支援服務，旨在提
供額外社會工作服務及臨床心理支援服務，以
便更妥善滿足在院舍接受照顧的兒童和青少年
的特殊需要，並及早識別和介入他們的問題。

服務的目的及目標如下：
．因應接受照顧的兒童和青少年及/或其家長/照
顧者的特殊需要，提供特別設計的小組活動或
社交及康樂活動。

．為院舍職員提供有關照顧及管理居於院舍的兒
童及青少年的專業建議、諮詢和訓練。

．為接受照顧的兒童和青少年提供臨床評估/諮
詢/治療，促進他們在認知、情緒和行為方面
的發展。服務性質是一次性/短期的，亦可在
他們等候長期臨床心理服務期間提供。

申請及退出手續
服務使用者可經由本機構兒童之家社工進行
轉介。服務使用者如欲退出服務，可向負責
社工/臨床心理學家提出終止要求，以便作
出安排。

服務提供的項目包括：
．臨床/智力評估；
．臨床諮詢/治療；
．接受照顧兒童和青少年的家長/照顧者教育；
．院舍職員訓練；
．因應接受照顧的兒童和青少年及/或其家長/照
顧者的特殊需要而設的小組活動；及

．因應接受的兒童和青少年及/或其家長/照顧者
的特殊需要而設的社交及康樂活動。

在本機構兒童之家接受照顧並有特殊需
要(例如學習困難、注意力不足、過度活
躍症、自閉症、言語障礙和發展遲緩等)
的兒童和青少年及他們的家長/照顧者。

個案服務：免費
各類型活動：按個別活動收費

地址：九龍啟業邨啟盛樓地下4號     
電話：2750 7913  
傳真：2755 3137  
電子郵件：sghfc@hkcys.org.hk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 啟業中心

有興趣了解或申請成為寄養家長，

請致電                        ���� ����   或

                    電郵至sghfc@hkcys.org.hk，
與本處寄養服務社工聯絡

www.cys.org.hk

我們是一家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成立於1978年，
是一間多元化的社會服務機構，在全
港多區提供中心服務、到戶服務、學
校支援及住宿服務，以滿足兒童、青
少年、家庭及長者的不同需求。我們
秉持以用者為本的理念，致力以專業
精神和承擔的態度服務社群，並持續
追求卓越與創新，與持份者攜手共建
關愛、和諧及可持續的環境，提升家
庭功能，促進個人潛能發展，為社會
作出貢獻。

寄養服務旨為兒童提供暫時的家庭式照
顧服務，直至他們能與家人團聚或接受
其他長期生活安排為止。這些兒童會入
住本處督導下的獲批寄養家庭。

寄養服務目標是：

根據個別兒童的福利計劃及定期檢討
，為兒童提供有時限的暫代照顧服務
，讓他們在穩定及安全的家庭環境中
生活

保障和促進兒童的健康及福祉，並培
育他們的整體成長及發展，包括在體
能、社交、情緒與智能方面的需要

鼓勵接受住宿照顧服務的兒童發展潛能
，並培養他們的責任感、自尊及自理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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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服務包括：
1.基本照顧及提供住宿。
2.滿足個別兒童需要的服務。
3.福利計劃及輔導。
4.社交及康樂活動。

本處的寄養服務提供全日24小
時照顧。

1.所有一般寄養服務的申請須經由負責
兒童個案的社會工作員，透過社會福
利署(「社署」) 寄養服務課轉介。

2.本處收到轉介申請後，將透過負責兒
童個案的社會工作員聯絡申請人及其
家人／監護人，如有需要可向申請人
及其家人／監護人介紹服務資訊、寄
養家庭的環境、生活作息及規則、服
務使用者的權利及義務等事項。此外
，寄養服務社工選擇及初步聯絡合適
的寄養家庭，以作配對。

3.當服務使用者符合入住條件而他／她
及其家人／監護人同意接受服務後，寄
養服務社工須按社署要求通知服務使用
者及其家人／監護人、相關持份者有關
入住的安排，包括入住準備及期限。

年齡18歲以下而未能得到家人適當
照顧的兒童。當中或包括學習遲緩
或智力有限的兒童、有輕微行為或
情緒問題的兒童，或有輕微健康問
題並經醫生評估為適合在一般家庭
生活的兒童。

寄養服務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免費住
宿及膳食服務，其他開支須依據協
議由兒童家人／監護人支付。社會
福利署會透過本處向寄養家庭發放
兒童的生活津貼。

服務使用者或其家人/監護人如欲終
止服務，可向本處寄養服務社工或/
及負責兒童個案的社工提出退出服
務要求，以便作出安排。


